
2024年第1批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（征求意见稿）反馈意见表

	提出意见的单位和（或）专家
	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	

	
	专家姓名
	

	
	通讯地址
	

	
	联系电话
	

	
	E-mail
	

	□　无意见
□　有意见，见下表

	页码编号
	具体内容
	修改意见和建议及其理由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请将意见和建议于近期回复。

地址：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63号内蒙古政府北区2号楼综合楼 
邮政编码：010050
联系电话：0471-6610866，18647376780，联系人：尹慧明

电子邮箱：nmghzyjh@163.com，传真：0471-6610905
注：1、以单位名义回复时请在本页加盖公章，邮寄、传真或扫描后发送电子文件；
2、无论有无意见，均请回复。

